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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陳 全 正 律 師  11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柯 志 諄 律 師  12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排 除 侵 害 商 標 權 行 為 等 事 件 ， 上 訴 人 對 於 中 華  13

        民 國 106年 2月 16日 智 慧 財 產 法 院 第 二 審 判 決 （ 105 年 度 民 商 上 字  14

        第 12號 ）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裁 定 如 下 ：  15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6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17

        第 三 審 訴 訟 費 用 由 上 訴 人 負 擔 。  18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9

        按 上 訴 第 三 審 法 院 ， 非 以 原 判 決 違 背 法 令 為 理 由 ， 不 得 為 之 。 又  20

        提 起 上 訴 ， 上 訴 狀 內 應 記 載 上 訴 理 由 ， 其 以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69 條  21

        所 定 事 由 提 起 第 三 審 上 訴 者 ， 應 於 上 訴 狀 內 表 明 原 判 決 所 違 背 之  22

        法 令 及 其 具 體 內 容 、 暨 依 訴 訟 資 料 合 於 該 違 背 法 令 之 具 體 事 實 。  23

        其 依 同 法 第 469條 之 1規 定 提 起 上 訴 者 ， 並 應 具 體 敘 述 為 從 事 法 之  24

        續 造 、 確 保 裁 判 之 一 致 性 或 其 他 所 涉 及 之 法 律 見 解 具 有 原 則 上 重  25

        要 性 之 理 由 。 同 法 第 467條 、 第 470條 第 2 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而 依  26

        同 法 第 468 條 規 定 ， 判 決 不 適 用 法 規 或 適 用 不 當 者 ， 為 違 背 法 令  27

        ； 依 同 法 第 469 條 規 定 ， 判 決 有 該 條 所 列 各 款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為 當  28

        然 違 背 法 令 。 是 當 事 人 提 起 第 三 審 上 訴 ， 如 合 併 以 同 法 第 469 條  29

        及 第 469條 之 1之 事 由 為 上 訴 理 由 時 ， 其 上 訴 狀 或 理 由 書 應 表 明 該  30

        判 決 所 違 背 之 法 令 條 項 ， 有 關 解 釋 字 號 ， 或 成 文 法 以 外 之 習 慣 或  31

        法 理 等 及 其 具 體 內 容 ， 暨 係 依 何 訴 訟 資 料 合 於 該 違 背 法 令 之 具 體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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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事 實 ， 並 具 體 敘 述 為 從 事 法 之 續 造 、 確 保 裁 判 之 一 致 性 或 其 他 所  01

        涉 及 之 法 律 見 解 具 有 原 則 上 重 要 性 之 理 由 。 如 未 依 上 述 方 法 表 明  02

        ， 或 其 所 表 明 者 與 上 開 法 條 規 定 不 合 時 ， 即 難 認 為 已 合 法 表 明 上  03

        訴 理 由 ， 其 上 訴 自 非 合 法 。 本 件 上 訴 人 對 於 原 判 決 提 起 第 三 審 上  04

        訴 ， 雖 以 該 判 決 違 背 法 令 為 由 ， 惟 核 其 上 訴 理 由 狀 所 載 內 容 ， 係  05

        就 原 審 取 捨 證 據 、 認 定 事 實 之 職 權 行 使 所 論 斷 ： 上 訴 人 為 系 爭 商  06

        標 之 商 標 權 人 ， 被 上 訴 人 為 慶 祝 其 30週 年 慶 ， 自 民 國 104年 9月  3  07

        日 起 至 同 年 10月 6 日 止 舉 辦 系 爭 活 動 ， 以 所 購 買 上 訴 人 之 正 版 商  08

        品 為 抽 獎 贈 品 （ 下 稱 系 爭 贈 品 ） ， 並 於 全 國 所 營 分 店 之 廣 告 看 板  09

        、 旗 幟 、 布 條 、 貼 紙 、 立 牌 、 懸 掛 式 看 板 、 商 品 型 錄 及 公 司 網 頁  10

        、 臉 書 粉 絲 團 ， 製 作 如 原 證 2至 5所 示 出 現 系 爭 商 標 、 系 爭 贈 品 照  11

        片 之 物 品 及 網 頁 （ 下 稱 系 爭 行 為 ） 。 系 爭 行 為 之 目 的 在 於 使 相 關  12

        消 費 者 認 知 系 爭 活 動 提 供 系 爭 贈 品 作 為 抽 獎 禮 物 ， 並 非 將 系 爭 商  13

        標 作 為 商 標 使 用 ， 不 成 立 商 標 法 第 68條 第 1款 、 第 2款 所 定 侵 害 商  14

        標 權 行 為 。 又 系 爭 活 動 、 系 爭 行 為 有 標 示 被 上 訴 人 之 商 標 「 寶 雅  15

        」 、 「 POYA」 等 文 字 ， 足 以 使 相 關 消 費 者 辨 識 被 上 訴 人 係 銷 售 其  16

        自 身 商 品 ， 而 標 示 系 爭 商 標 部 分 則 係 說 明 系 爭 贈 品 之 來 源 ， 屬 交  17

        易 之 通 常 使 用 ， 符 合 商 業 交 易 習 慣 之 誠 實 信 用 方 法 ， 不 受 系 爭 商  18

        標 權 之 效 力 所 拘 束 。 另 系 爭 活 動 、 系 爭 行 為 並 無 減 損 系 爭 商 標 之  19

        識 別 性 及 信 譽 之 虞 ， 亦 非 欺 罔 或 顯 失 公 平 之 行 為 ， 且 未 減 損 上 訴  20

        人 進 入 市 場 交 易 之 機 會 ， 不 足 以 影 響 交 易 秩 序 ， 是 被 上 訴 人 未 違  21

        反 商 標 法 第 70條 第 1款 、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25 條 之 規 定 等 情 ， 指 摘 為  22

        不 當 ， 並 就 原 審 命 為 辯 論 及 已 論 斷 者 ， 泛 言 謂 為 違 法 ， 而 非 表 明  23

        該 判 決 所 違 背 之 法 令 及 其 具 體 內 容 ， 暨 依 訴 訟 資 料 合 於 該 違 背 法  24

        令 之 具 體 事 實 ， 更 未 具 體 敘 述 為 從 事 法 之 續 造 、 確 保 裁 判 之 一 致  25

        性 或 其 他 所 涉 及 之 法 律 見 解 具 有 原 則 上 重 要 性 之 理 由 ， 難 認 其 已  26

        合 法 表 明 上 訴 理 由 。 依 首 揭 說 明 ， 應 認 其 上 訴 為 不 合 法 。  27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本 件 上 訴 為 不 合 法 。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81條 、 第 444條  28

        第 1項 、 第 95條 、 第 78條 ， 裁 定 如 主 文 。  29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10    月     24    日  3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 高 法 院 民 事 第 三 庭  31

２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 判 長 法 官   高   孟   焄  0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袁   靜   文  0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邱   璿   如  0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李   瑜   娟  0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彭   昭   芬  05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0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 記   官  07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10    月     28    日  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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